
11 公告 2019年7月11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明镜
WEEKLY周刊

法院公告
2019年7月1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787号
王水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融汽车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水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王水
明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02民初787号的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533号

杭州停电以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美丽传说会展有限公司诉你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要求你方支付拖欠租赁费余款5000元以及逾期付款的
违约金15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31日上午10:30在本院上泗法
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5532号

中程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汪治诉你方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2017年6月至2018
年8月工资46662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4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
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315号

倪国全、张全明：本院受理原告冯向阳诉你二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31日上午9:00在本院
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37号
杭州淘八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阴

长清宠物食品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方返还服务费8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
年10月31日上午9:30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720号

陈水富：本院受理原告俞国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
民初 1172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275号

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葛少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
民初 112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716号

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葛国祥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
民初 117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李 军 （ 公 民 身 份 号 ：
330105196310020324）：你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我局已于
2019年4月15日作出余城法罚告字【2019】
第00386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内容如下：2017年下半年
期间，你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情况下，使用砖混结构将余杭区五常街道
怡景花城风荷苑18-1室北侧楼顶露台封包
后形成一“7”字型建筑物，并在该建筑物上
方安装光伏设备。该建筑物西侧长方形部
分长1.4米，宽1.2米，计面积1.68平方米；东
侧长方形部分长 3.9 米，宽 2.1 米，计面积
8.19平方米；上述建筑物共计面积9.87平方
米。目前，上述建筑物已经完工并投入使
用。2018 年 6 月 5 日，杭州市规划局（杭州
市测绘与地理信息局）作出“该行为未经我
局审批，无法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反馈意

见。认定本案事实有取证照片1张，《现场
检查（勘验）笔录》1 份，《调查询问笔录》2
份、《征求意见联系（抄告）函》1份等证据证
实。”。的行政处罚。

由于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城法
罚告字【2019】第00386号《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
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
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们可在公
告期满后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
逾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
罚决定。 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7月11日

送 达 公 告

景宁斯比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发票专用章一
枚、法定代表人（林川）印章一枚；景宁畲族
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112705958707XA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各一份，特此声明作废。

景宁斯比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7月11日

遗失声明

五豪破管字第3号
林 川、林松和:

根据全资股东瑞安市亿通电器有限公
司的申请，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8
年9月14日裁定受理景宁斯比特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4月
15日指定浙江五豪律师事务所担任景宁斯
比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比
特公司”）破产管理人。

因无法与您取得联系，管理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之规定已以 EMS 邮
件向您户籍地邮寄了法院公告等，但您未予
回应。现管理人依据《破产法》第11条第2
款之规定向你发出告知，请您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7日内向管理人（联系方式：陈律师，

电话 13575376275）提交斯比特公司的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
的缴纳情况等相关资料。若您未移交或不
履行相关法定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
损失的，将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
人员下落不明或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
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及相关法
律规定，追究您相应的法律责任，且斯比特
公司的有关权利人也可要求您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特此告知

景宁斯比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7月11日

告 知 书

桐环罚催[2018]第186号
桐庐金山印刷厂：

你单位因环境违法，我局已作出了桐环
罚字[2018]第 18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
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送达你处，明确告知自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人
民币贰拾万元整缴至指定银行。你单位逾
期既不缴纳罚款，也没有向我局提出延期或
者分期缴纳罚款申请。因无法联系到你单
位，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我局决定以公告方
式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督促履行催告
书》（桐环罚催[2018]第 186 号）。你单位应

当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领
取此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催告书送
达之日后十日内你仍未缴纳应缴纳罚款及
加处罚款，我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对此，你单位有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
要求陈述和申辩，请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七日内向我局提出，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
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桐庐分局
二○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行政处罚督促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桐环罚催[2018]第165号
桐庐金山印刷厂：

你单位因环境违法，我局已作出了桐
环罚字[2018]第1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并于2019 年12月5日送达你处，明确告知
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
人民币贰拾万捌仟整缴至指定银行。你单
位逾期既不缴纳罚款，也没有向我局提出
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申请。因无法联系
到你单位，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我局决定以
公告方式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督促履
行催告书》（桐环罚催[2018]第165号）。你

单位应当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
我局领取此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催告书送达之日后十日内你仍未缴纳应缴
纳罚款及加处罚款，我局将依法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对此，你单位有进行陈述和申
辩的权利，如要求陈述和申辩，请在本催告
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局提出，逾期视
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桐庐分局
二○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行政处罚督促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苍人社监罚催字[2019]1号
被告知人：安徽浙商鹏辉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正泰
地址（住所）：合肥市包河区当涂支路388号
和昌·都汇华府10幢1304

本机关因你违反了《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第二条关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均不得招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之规
定，已于2019年2月13日依法作出《劳动保
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苍人社监罚决字
[2019]2 号），并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公告送
达，已发生法律效力。你在规定期限内即未
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35条的规定，现催告你单位立即履行如下法
定义务：责令你改正并给予处罚壹万元整
（即10000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36 条的规定，在收到催告书后你单位有陈
述、申辩的权利。如要陈述、申辩的，请在收
到催告书之日起 7 日内向本机关提出（地
址：苍南县灵溪镇仁英路府东小区 11 幢 1
楼 ，联 系 人 ：曾 瑞 群 、叶 长 勇 ，电 话 ：
59972601）。催告书送达10日后，你仍未履
行行政处罚的，本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54条的规定，将申请苍南
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7月11日

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

本院将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 10 时起至
2019年8月20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湘娄底机0018”轮，船籍港：娄底，

甲板货船，总长 65 米，船宽 12 米，型深 3.2
米，总吨位988，净吨位345，建造完工时间：
2011年7月26日，建造地：湖南新化。现停
泊于浙江温州。承办法官：0577-88991885
（池）。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温州法庭
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

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7-88991840（蔡）。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

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温

州鹿城区车站大道234号神力大厦2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7月11日

拍卖公告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闸弄口支行与杭州定和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闸弄口支行与杭州定和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
杭州定和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现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闸弄口支行与杭州定和二手车鉴定评估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定和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杭州定和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闸弄口支行
杭州定和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债务人名称

浙江恒旻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利息

500万元，截止2019年6月28日利息为41169.66元。

保证人

衢州市恒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旧货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方雪秋、叶丽、陆永祥、余小玲

詹玲军 兰溪开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许晓峰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詹玲军与兰溪开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许晓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詹玲军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

下资产依法转让给兰溪开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许晓峰。根据詹玲军特公告通知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兰溪开泰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许晓峰履行相关义务。

兰溪开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许晓峰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兰溪开泰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许晓峰履行主债权合同。

特此公告！
詹玲军

兰溪开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许晓峰
联系电话：15988558681

2019年7月11日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中兴银行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金额（人民币元）

6,661,140.32

利息（人民币元）

4,569,754.62

代理费用（人民币元）

5,000.00

债权总额（人民币元）

11,185,894.94

交易基准日：2018年3月6日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今确认我公司在（2018）浙 0602 民初

9071号民事判决书下对孟荣良全部债权已
经全部转让给博关兔。双方于2019年6月
27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9年6
月28日将债权转让协议寄给了债务人。

鉴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1日

债权转让确认函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润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润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诸暨润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
润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诸暨润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

润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诸暨润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1日

单位：万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康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02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诸暨润美珠宝首饰有限

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资产名称

浙江戴亿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原工行）

浙江天地润珍珠有限公司（原工行）

浙江戴亿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原建行）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区

绍兴诸暨

绍兴诸暨

绍兴诸暨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未偿本金

1,475.00

2,799.98

1,383.29

未偿利息

159.06

286.41

217.11

担保抵押情况

抵1：厂房。浙江戴亿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杨子山村的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建筑面积6095.11平方米，土地面积3350.7平方米 抵2：商铺。抵押
人王纪苗、周萍以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的商铺为借款提供抵押，建筑面积65.82平方米，土地面积48.65平方米 抵3：商铺。王纪卫、劳惠英以位于诸暨
市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的商铺为借款提供抵押，建筑面积534.12平方米，土地面积394.77平方米 浙江永宝珍珠有限公司、王纪荣、杨舒玲提供保证

浙江永宝珍珠有限公司、王纪荣、杨舒玲提供保证

抵1：浙江戴亿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杨子山村的厂房与工业土地，土地面积为5149.3㎡，建筑面积为6126.47㎡ 浙江嘉力宝机械有限公司、王纪荣、杨舒玲、王纪中、朱东萍提供保证


